附件1 
[bookmark: _GoBack]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裝置藝術品借展申請表
	申請單位
	
	填表時間
	  年   月  日(星期   )

	借展項目
	□屁屁龍Ａ  □屁屁龍B  □屁屁龍C
□喵屁卡關Ａ  □喵屁卡關B  □喵屁卡關C  □巨兔破關
□屁屁蛇Ａ  □屁屁蛇B  □屁屁蛇C
□城紅  □官狄英  □官狄清  □臺扈偉  □關海  □洋莉得
□吉田  □木木涯  □井上太郎  □水原櫻子  

	借展日期
	   年   月   日（星期   ）至    年   月   日（星期   ）

	展出地點
	□□□-□□□


	檢附資料
	□申請內容計畫書  □申請單位簡歷　□其他

	聯絡人
	
	聯絡電話
	

	電子信箱
	

	茲向貴館申請借展裝置藝術品，並願遵守法律、貴館相關規定及本申請須知，並依所申請內容使用，申請借展過程中如有違反規定，願隨時接受停止使用並負擔法律與賠償全責，絕無異議，特此切結。

此致 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
申請者/立切結書人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立切結書人親筆簽名+蓋章)
身分證字號：
出生年月日：
戶籍地址：
通訊地址：
電話：
業務聯絡人：
業務聯絡人電話：
中華民國　　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　日

	以下由承辦單位填註

	申請初審結果
	□通過     □不通過

	承辦人
	單位主管
	核稿
	機關首長

	
	
	
	



